
附件 2

评审打分表

项目名称

项目汇报情况（5分） 评分标准 得分

评分标准：能够全面、细致地汇报、演示所承担的项目（活动）的建设情况、活动情况，回答专家提问简洁

、明了，根据具体情况得1—5分。
0-5分

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分析（10分） 得分

评分标准：根据项目、活动的实施背景及必要性分析情况，给予1—10分。没有进行项目实施背景及必要性

分析不得分。
0-10分

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及规模（30分） 得分

评分标准：根据葡萄酒+文旅融合项目、活动的实施内容、规模大小、特色、亮点等情况，给予1—30分。

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不丰富没有特色和亮点不得分。
0-30分

项目投入资金规模（20分） 得分

根据申报项目、活动投入的资金规模、资金分配情况、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承包合同、协议、其他

可以证明投入资金的材料）的情况给予1—20分。每个申报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50%。

评分标准：根据葡萄酒+文旅融合项目、活动投入的资金规模、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承包合同、协

议或装饰、装修合同协议）、其他可以证明投入资金的材料的情况给予1—20分；项目投入资金虚假，不得

分。

0-20分



产出的效益（35分） 得分

项目产出的效益：包括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项目可持续性、公众满意度。生态效益含项目氛围

营造或景观场景搭建绿色、健康、环保；经济效益含项目直接或间接产生的葡萄酒销售收入、餐饮收入、住

宿收入、文创收入、上缴税款等等；社会效益含解决劳动就业人数、增加就业人员收入等；项目的可持续性

，指项目是否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；公众满意度，指社会大众对该项目的满意度或认可度（可以通过旅游或

消费人数反映）。

评分标准：根据葡萄酒+文旅融合项目、活动产出的效益（包括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项目可持

续性、公众满意度。生态效益含项目氛围营造或景观场景搭建绿色、健康、环保；经济效益含项目直接或间

接产生的葡萄酒销售收入、餐饮收入、住宿收入、文创收入、上缴税款等等；社会效益含解决劳动就业人数

、增加就业人员收入等；项目的可持续性，指项目是否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；公众满意度，指社会大会对该

项目的满意度或认可度）情况，给予1—35分。项目产出的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较低、社会效益、可持续性

、公众满意度较低，没有影响和带动产业发展，不得分。

0-35分

综合得分：

评审专家（签名）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
